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刖    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制定本标准。

本标准的第 5章为推荐性的,其余为强制性的。

本标淮代替 GBz怊—⒛Oz《职业性急性化学源性猝死诊断标准》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,GBZ zs—
zOOz同时废止。

本标准与 GBz78—zOOz相 比主要修改如下 :

——将职业性急性化学源性猝死诊断标准中
“
急性

”二字删除;同时将英文题目 chemicalsˉ related

改为 ck血ca⒈induced;

——诊断标准章中伍)将
“
高危环境作业

”
改为

“
意外暴露于极高浓度化学物

”
,“呼吸骤停或心跳骤

停
”
改为

“
心跳和呼吸骤停

”
;

——对原附录 A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加以精简 ;

——删除原附录 B,由“
引起化学源性猝死的主要化学物

”
取代 ;

——对原附录 D心肺脑复苏术作全面的修订 ,并作为附录 C∶

本标准的附录 A、附录 B、 附录 C是资料性附录。

本标准由卫生部职业病诊断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。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:上海市扬浦区中心医院、黑龙江省第二医院。

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 :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、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△张雪涛,胡英华 ,杨水莲,朱会耕 ,黄汉林 ,邹 和建,郑鹏翔 ,陈德,冯克玉,倪

为民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倩况为 :

ˉ̄ -ˉGBz78-ˉ20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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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性化学源性猝死诊断标准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职业性化学源性猝死的诊断及处理原则。

本标准适用于职业活动中接触化学物所致猝死的诊断及处理。非职业性活动中发生的接触化学物

所致猝死的诊断及处理也可参照本标准执行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,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 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,然而 ,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,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GBZ73 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标准

GBZ74 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心脏病诊断标准

3 诊断原则

根据明确接触致猝死化学物职业史 ,具有相应的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结果 ,结合职业卫生学调查及

流行病学调查资料 ,进行综合分析 ,排除其他病因所致的猝死 ,方可诊断。

4 诊断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:

a)意外暴露于极高浓度化学物而突然发生心跳和呼吸骤停 ,按 GBZ73、 GBz74执行 ;

b)在急性化学物中毒病程中或者病情已基本稳定 ,突然发生心跳和呼吸骤停。

5 处理原则

5.1 迅速、安全救出现场。

5.2 立即进行
“
心肺脑复苏术

”(参见附录 C)。 早期呼救、早期心肺复苏、早期电除颤、早期高级生命

支持。

5.3 在心肺复苏同时 ,去除受污染衣物 ,对受污染的部位进行清洗。

5.4 根据致病的化学物品种及病情等 ,可应用针对性特效药物。

5.5 给予必要的其他紧急处理。

6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

参见附录 A。

7 引起化学源性猝死的主要化学物

参见附录 B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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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
(资料性附录卜

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

A1 职业性化学源性猝死诊断标准是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诊断(总则)的配套文件 ,目 的在于鉴别

诊断与及早采取有效措施 ,减少死亡。

A2 职业性化学源性猝死的定义是 :在职业活动中,由 于化学物的毒作用 ,或进人化学物所造成附缺

氧环境 ,或在急性化学物中毒病程中或 ,突然发生的心跳和呼吸骤停。

A3 化学物所致猝死,按其发生

A3.1 化学物的毒作用 :

A3.1.1 急性 :某些化学

A3.1.2 迟发性 :在急

A3.2 化学物所导 和化学物毒作用所致

的窒息为猝死的主要

A4 鉴别诊断 :主

起的猝死。

核咯血窒息等引

A5 由于猝死 表现为意识突然

丧失 ,扪不到大

人 6 猝死的另

脑复苏术。

瞳孑L大小受到各

剂中毒可扩大瞳

化学物中毒时 ,

;汽油等有机溶

人 7 化学源性 先兆症状 ,也可

在无先兆症状的 现与缺氧程度密

切相关 :如空气 ;如空气中氧浓度

,继而陷人昏迷及为 6%~10%,可
呼吸骤停。

A8 迅速安 人者 ,应具有 自救

和救人的知识 ,做好 ,而现场缺乏合适自

身防护设备时,则可利

况下救出病人。

保证抢救者安全的情

人9 在抢救中,应用特效 中毒用亚硝酸盐一硫代硫

酸钠 ;有机磷农药中毒用阿托品

`
'·

J°

者常无原发性疾病 ,故如能在化学人 10 由于化学物中毒者脱离现场

源性心跳和(或 )呼吸骤停所致猝死前及时 心源性猝死为高。

源性猝死及脑

,故 以心跳和呼吸骤停作 指标。心跳骤停

;呼吸骤停是指自

瞳孑1扩大。由于 跳停止稍后才

干扰 ,如急性有 农药中毒可使

前 ,可有短暂的 、呼吸困难、意

立即发生心跳和

度(6%,可很快呼吸停止 ,继而心跳停止而猝死 ,无先

活动能力等

现场 ,确保 r-i伤 Ⅱ■安

如佩带供气D毒 面具 ,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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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B
(资料性附录 )

引起化学源性猝死的主要化学物

B。 1 极亩浓度接触后立即引起电击式猝死的主要化学物品种 :

D氰 和腈类化合物 ;

b)硫化氢 ;

o易挥发的有机溶剂 :汽油、酚

d)一氧化碳 ;

Θ 刺激性气体 ;

O其他化学物质 :

D某 些化学物

B。 2 急性中毒病程

o有机磷农

b)可溶性钡

c)五氯

d)硫化氢 ;

e)氮氧化

D可引

a)氮气 ;

b)二氧化碳

o甲烷 ;

d)丙烷 ;

Θ 氩气及其他

B。 3

,苯及同系物(

期 ,可引起猝

、氯化钡);

损伤的化学物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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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C
(资料性附录 )

心肺脑复苏术

C。 1 基本概念

C。 1.1 心肺脑复苏术 (Car山 aσpulmonarrcerebral resusotaton,CPCR)是针对心跳呼吸骤停采取的

重建循环、呼吸及脑保护的一切措施。

C。 1.2 心跳骤停指心脏有效搏动停止 ,其心电活动方面可以有以下几种表现 :

a)心室颤动 ;

b)无脉性室性心动过速 ;

o电机械分离 ;

d)心脏停搏。

C。 1.3 呼吸骤停指胸腹呼吸活动停止;丧失通气功能。

C。 2 实施心肺脑复苏术的指征

意识 :突然丧失 ;

循环方面 :大动脉(如颈动脉、股动脉)搏动消失 ;

呼吸方面 :观察不到胸腹的呼吸活动 ,口 鼻处感觉不到气体呼出。

C。 3 心肺复苏的基本步骤

C。 3.1 基本生命支持(Bask life support,BLS× 附操作流程图 C。 D
C。 3.1.1 判断意识 :救助者确认环境安全后 ,检查受害者的反应。可拍打其肩膀 ,高声喊叫其名字或
“
你怎么啦?”等。呼救、启动急救医疗系统(EMs),拨打 120急救电话。

C。 3.1.2 心肺复苏术(CPR):放置适当体位。

a)开放气道(A):早期开放气道 ,并进行有效通气 ,采用
“
抬颏一仰头法

”
,在病人头颈部有损害时

应采用
“
托颌法

”
,清除异物和分泌物 ;

b)人工呼吸(D:包括口对口人工呼吸,球囊
—面罩人工呼吸等 ,频率为 :成人 10~12次/min,儿

童及婴丿L12~20次 /而 n。 要特别注意患者呼出气中化学物的影响 ,某些剧毒化学物如硫化

氢、氰化物等 ,禁止采用口对口人工呼吸术 ;

c)胸外心脏按压 ,建立血液循环(O:按压部位为胸骨下半部 ,按压幅度 4~5cm,按压频率为 100

次/血n,按压与通气的比率为 30:2;

o电击除颤(D):有条件时应尽快施行电击除颤 ,自 动体外除颤器(AED)双相波电除颤 1次。采

用双向方形波首次除颤时选择 150~zOOJ,或者采用直线双向波第一次除颤时选择 120J。

C。 3.1.3 CPR有效指标

a)触到大动脉搏动 ;

b)意识 :可见眼球活动 ,出 现睫毛反射与对光反射 ,甚至手脚开始抽动 ,肌张力增加 ;

c)面色(口唇)由 苍白或紫绀转红润 ;

d)瞳孔 :由 大变小 ;

Θ 出现胸或腹式呼吸活动。

但化学源性猝死患者可由于毒物影响出现异常面色 ,瞳孔大小也受到毒物因素的影响 ,故不能作为

在这些化学物中毒时 CPR效果的评价指标。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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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3.1.4 在不影响 CPR的同时,去除受污染衣服,对受污染的部位进行清洗。

G3.2 高级生命支持(Advanced life suppon,ALs):是 在 BLs的基础上,为使自主循环恢复和/或呼

吸、循环功能维持或稳定,采取进一步的救治措施。

ω 保持气道通畅(A):清除口腔气道分泌物,吸人支气管扩张剂如糖皮质激素;经 口气管插管或气

管切开 ;

b)正压通气(⑶ :供氧、简易呼吸器通气、机械辅助通气 ;

Θ 循环(C):

1)建立外周静脉通路 ;

2)连接心电、血压、血氧饱和度监护仪 ;

3)药物治疗 :肾上腺素静脉注射 ,在标准心脏按压、人工通气、除颤和注射肾上腺素无效时可以

考虑联合使用血管加压素;胺碘酮可作为复苏的首选抗心律失常药物,纠正和处理各种心律

异常(包括电复律 ,临时起搏器应用等)。

d)鉴别诊断(D):对猝死的可能原因做出尽早的分析和判断,以确定诊断。

C。 3.3 复苏后支持 :

D恢复自主循环:血流动力学监测 ,维持有效循环血容量和血压;纠正各类代谢紊乱 ,维持酸、碱、

水、电解质平衡。评估与患者心跳骤停、复苏或复苏后救护相关的因素,包括低血容量、缺氧、酸

中毒、高血钾/低血钾、低血糖、低体温、感染、心脏填塞、张力性气胸、血栓形成(包括冠状动脉或

肺血管血栓)、外伤 ;

b)维持呼吸功能:保证通气、供氧、血气监测 ,防治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 ;

c)脑复苏,原则是缓解脑组织水肿 ;

Φ 促进心、肺、肝、肾、血液及消化器官功能的恢复,防治多脏器功能衰竭 ;

Θ 体温调节 :诱导低体温,避免高热 ;

f)其他并发症:防治败血症、肋骨胸骨骨折、气胸、心脏压塞、上消化道出血、急性胃扩张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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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。 4 成人基本生命支持(Es)流程图

1.患 者无反应及活动

2.拔 打 1⒛ 或 99g、 启动 EⅡs、 获得 AED
(如有可能 ,由第二位救助者办理 )

次,通气2次。0ED到 达△■■■【人员接手,患

快速按压(1∞ 次r-分 松弛 ,尽
-部

按压的中断

G1 成■■本生命支持口■)沈程

1次 ,立即 CPR, R,做 5个周期。

律1次 ,直至到


